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

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

（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及《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

等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在认真审阅了相关材料后，基于独立判断立场，本着实事求是原则，

对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1、经审阅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履历资料，我们认为本次提名的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符合《公司法》等有关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要求，具备与其行使职权

相应的专业知识、职业经历。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等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亦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且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经查询，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未被中国证监会在

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亦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 

2、本次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提名黄源浩先生、肖振中先生、陈彬先生、纪纲先生、

周广大先生、江隆业先生、张丁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并同意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至公司 2023 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1、经审阅独立董事候选人的履历资料，傅愉（Fu Yu）先生、晏磊先生、徐

雪妙女士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陈淡敏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其已出具书面

承诺，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资格培训。我们认为本次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及专业经验均能够胜任独立董事的职责要求，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中关于独立董

事的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相关要求； 

2、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程序规范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我们未发现独立董事候选人存在《公司法》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惩

戒的情形，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经查询，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未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亦未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提名傅愉（Fu Yu）先生、陈淡敏女士、晏磊先生、徐

雪妙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至公司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 关于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是参考同行业类似岗位薪酬水平并结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制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调动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董事的工作积极性，强化董事勤勉尽责的意识，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作为第二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董事均已回避表决，审议程

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方案，并同意将《关于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提交至公司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 关于向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独



立意见 

我们认为： 

1、根据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董事会确定公司 2022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 2023 年 10

月 9日，该授予日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中关于授予日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均具备《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资格，均符合《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

对象条件和《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3、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本次激励计划预

留授予条件已成就； 

4、公司实施本次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的长效激励约束机

制，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充分调动公司核心团队的积极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

公司利益和核心团队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5、公司不存在向激励对象提供贷款、贷款担保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

的计划或安排； 

6、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授予相关事项时，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 2023 年 10 月 9 日，

并同意以 12.25 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14 名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

股票 20.50万股。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傅愉（Fu Yu）、林斌生、刘舒婷、徐雪妙 

2023 年 10 月 9 日 


